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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化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5年度

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业务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提高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浙政办发〔2009〕192号）和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传统戏剧保护振兴计划〉的通知》（浙文艺〔2015〕1号）精神，决定开展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业务培训工作。此次培训共设9个班（具体方案附后），委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承办。 
请各地认真做好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业务培训的组织报名工作，于2015年6月30日前将培训班推荐表报送至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人：王美华，叶 希

联系电话：0571－87150015，18957132383 

传真：0571-87150147，87150078

电子邮箱：zjartjjy@163.com。

附件：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业务培训方案

                             浙江省文化厅办公室

                               2015年6月8日

附件

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业务培训方案

一、培训内容、时间及地点：
（一）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花旦、小生）专业演员基础培训班（100名）
1.培训时间：2015年7月10日--17日（报到时间：7月10日上午）；

2.培训地点：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杭州滨江区滨文路518号）；
3.参加人员：省内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花旦、小生）演员（戏龄在3年以上，需具备一定的舞台表演技能，年龄在50岁以下），每团原则上推荐1-2名（最多不得超过2名）；
4.培训内容：职业道德、戏曲表演理论、越剧台词念白、身段、唱腔、专题讲座、交流讨论、现场教学与专业汇报等；

5.培训要求：参训的演员需带上长短水袖、靴子、扇子、练功服、化妆材料等。
（二）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戏曲音乐（鼓板、主胡）培训班（150名，其中鼓板70名、主胡80名）
1.培训时间：2015年7月12--18日（报到时间：7月12日上午）；

2.培训地点：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杭州滨江区滨文路518号）；
3.参加人员：省内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鼓板、主胡专业演奏员（需具备一定的胡琴专业演奏技能，年龄在50岁以下），每团原则上推荐鼓板、主胡各1名；
4.培训内容：职业道德、专业教学、音乐理论知识、视唱练耳、戏曲音乐欣赏、胡琴专业演奏讲座、现场教学与专业汇报等；

5.培训要求：参训人员需自备乐器、谱架等。

（三）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专业演员剧目培训班（100名）

1.培训时间：2015年7月18日--27日（报到时间：7月18日上午）。

2.培训地点：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杭州滨江区滨文路518号）

3.参加人员：省内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花旦、小生）骨干演员（戏龄在10年以上，需具备一定的舞台表演技能，年龄在40岁以下），每团原则上推荐1名。
4.培训内容：职业道德、戏剧表演理论，越剧精品折子戏排练、剧目加工、交流讨论、现场教学与专业汇报等。

5.培训要求：参训演员需带上长短水袖、靴子、扇子、练功服、化妆材料等； 

（四）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戏曲化妆师培训班（100名）
1.培训时间：2015年7月28日—8月1日（报到时间：7月28日上午）。

2.培训地点：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杭州滨江区滨文路518号）
3.参加人员：省内民营文艺表演团体骨干演员、戏曲化妆师，每团原则上推荐1名（骨干演员、戏曲化妆两类任选一类）。
4.培训内容：职业道德、戏曲化妆与服装知识、化妆教学汇报等培训活动。

5.培训要求：参训人员需带化妆材料等；

（五）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专业演员（花旦、小生）提高班（40名）
1.培训时间：2015年8月2日—8月12日（报到时间：8月2日上午）。

2.培训地点：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杭州滨江区滨文路518号）
3.参加人员：省内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花旦、小生）主要演员（戏龄在10年以上，需具备一定的舞台表演技能，年龄在35岁以下），每团原则上推荐1名。
4.培训内容：职业道德、戏曲表演理论知识、戏曲欣赏，根据演员个人选送的剧目，老师给予分析、加工提高、现场教学与专业汇报等。

5.培训要求：参训演员需在2015年7月10日前提供个人舞台演出剧目（指本人演出的一出小戏，时间在10分钟以内）。参训的演员需带上长短水袖、靴子、扇子、练功服、化妆材料等；
（六）2015年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歌舞剧团演员（舞蹈、声乐）培训班（共80名）

1.培训时间：2015年8月2--9日（报到时间：8月2日上午）。
2.培训地点：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杭州滨江区滨文路518号）
3.参加人员：省内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歌舞剧团演员（需具备一定的舞台表演技能，年龄在35岁以下），每团原则上推荐3名。
4.培训内容：职业道德、理论知识、声乐表演、舞蹈技能训练与编导、舞蹈欣赏、交流讨论、现场教学与专业汇报等。

5.培训要求：参训的舞蹈演员需带上练功服、舞蹈鞋等；
（七）2015年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音响人员培训班（80名）

1.培训时间：2015年8月10--16日（报到时间：8月10日上午）。

2.培训地点：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杭州滨江区滨文路518号）
3.参加人员：省内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从事音响工作人员（需具备一定的舞台音响操作技能），每团原则上推荐1名。
4.培训内容：职业道德、电工基础理论知识、声音的属性与计量、电声学原理与应用、调音台的使用操作技巧、音响实操及经验交流、数字调音台操作与使用、交流讨论等。

（八）2015年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瓯剧专业演员培训班（40名）

1.培训时间：2015年7--8月（具体时间待定）

2.培训地点：待定
3.参加人员：省内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瓯剧专业演员（花旦、小生）演员（戏龄在5年以上，需具备较好的舞台表演技能，高中以上学历，年龄在50岁以下），每团原则上推荐1-2名。
4.培训内容：职业道德、戏曲表演理论、瓯剧台词念白、身段、唱腔、专题讲座、交流讨论、现场教学与专业汇报等；

5.培训要求：参训的演员需带上长短水袖、靴子、扇子、练功服、化妆材料等。
（九）2015年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婺剧专业演员培训班（40名）

1.培训时间：2015年7月下旬（具体时间待定）
2.培训地点：金华艺术学校

3.参加人员：省内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婺剧演员（花旦、小生）演员（戏龄在5年以上，需具备一定的舞台表演技能，高中以上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每团原则上推荐1名。
4.培训内容：职业道德、戏曲表演理论、婺剧台词念白、身段、唱腔、专题讲座、交流讨论、现场教学与专业汇报等；

5.培训要求：参训的演员需带上长短水袖、靴子、扇子、练功服、化妆材料等。
二、培训报到

请参训人员根据各培训班指定报到时间到培训地点报到。

三、其它事项

1.本次培训由省文化厅主办，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承办

2.培训人员学费、住宿费、伙食费用由我厅负责，往返交通费用自理。
附件：1.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花旦、小生）专业演员基础培训班推荐表
2.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戏曲音乐（鼓板、主胡）培训班推荐表
3.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专业演员剧目培训班推荐表
4.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专业演员（花旦、小生）提高班推荐表
5.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戏曲化妆师培训班推荐表
6.2015年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歌舞剧团演员（声乐、舞蹈）培训班推荐表
7.2015年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音响人员培训班推荐表
8.2015年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瓯剧专业演员培训班推荐表
9.2015年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婺剧专业演员培训班推荐表
附件1
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
（花旦、小生）专业演员基础培训班推荐表
单位（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所在地区
	剧团名称
	行当
	联系电话

	詹金莲
	女
	
	余姚梨洲越剧团
	
	13600530197

	吴银兰
	女
	
	余姚梨洲越剧团
	
	18058768639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2
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戏曲音乐（鼓板、主胡）培训班推荐表
单位（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所在地区
	剧团名称
	专业
	联系电话

	叶建成
	男
	
	余姚梨洲越剧团
	主胡
	13605846222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3
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专业演员

剧目培训班推荐表
单位（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所在地区
	剧团名称
	行当
	联系电话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4
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越剧专业演员

（花旦、小生）提高班推荐表

单位（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剧团名称
	自报剧目名称
	行当
	联系电话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5
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

戏曲化妆师培训班推荐表
单位（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所在地区
	剧团名称
	行当
	联系电话

	吴银兰
	女
	
	余姚梨洲越剧团
	
	18058768639

	周丽皇
	女
	
	余姚梨洲越剧团
	
	13868031342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6
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歌舞剧团演员

（声乐、舞蹈）培训班推荐表
单位（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所在地区
	剧团名称
	专业
	联系电话

	吴银兰
	女
	
	余姚梨洲越剧团
	
	18058768639

	詹金莲
	女
	
	余姚梨洲越剧团
	
	13600530197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7
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

音响人员培训班推荐表
单位（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所在地区
	剧团名称
	联系电话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8
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

瓯剧专业演员培训班推荐表

单位（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所在地区
	剧团名称
	行当
	联系电话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9
2015年度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

婺剧专业演员培训班推荐表

单位（加盖公章）： 

	姓名
	性别
	所在地区
	剧团名称
	行当
	联系电话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浙江省文化厅办公室                       2015年6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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